附件1：
诚信承诺及授权声明

为申请住房保障，特申报中低收入家庭认定。现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声明、承诺：
一、本人已知晓我市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愿意遵守国家、省和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相关规定，现申请住房保障，我们已如实填写和申报有关材料，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若有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住房和资产状况及伪造相关证明等情况，同意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取消申请资格，并接受行政乃至刑事的处罚；若已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同意退回已配租配售的保障性住房；若构成犯罪，愿意接受刑事处罚。
二、本人授权并自愿接受、配合中低收入家庭认定管理审批机关对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收入和财产等经济状况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入户调查、到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和信息比对。同意按中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规定进行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
三、当家庭人口、收入、财产等影响中低收入家庭认定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在一个月内及时向社区或街道办事处如实申报变动情况，授权并自愿接受、配合相关部门重新调查核实。
四、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愿意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后果。
五、全体申请人共同委托               为中低收入家庭认定的具体申报申请人，其申报行为代表全体申请人意愿。

        申请人签名（按捺印）：                

共同申请人签名（按捺印）：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鲤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复核情况说明书

          街道：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本家庭已充分了解我市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相关政策，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期间家庭收入符合本市公共租赁住房准入标准，且家庭人口、户籍、婚姻、住房等情况未发生变化，与申请时提交的家庭情况一致。
本人同意，经区、街道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复核，通过信息比对核查等方式发现本人及家庭成员上述家庭情况发生变化且不再符合本市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规定条件的，可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取消本家庭保障资格；对弄虚作假、不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户籍、婚姻、收入、住房、财产（资产）等情况及伪造相关证明的，五年内不再申请保障性住房，相关瞒报行为记入不良信用档案，供相关部门查询。
本人及家庭成员愿意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后果。
申请人（签字、指模）：                 
          家庭成员：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3
鲤城区2026年度公租房保障资格年度复核表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姓名
	户籍（受理）所在区
	户籍（受理）
所在街道办事处
	户籍（受理）所在居委会
	身份证号码

	
	鲤城区
	街道
	
	

	非鲤城区户籍
（*必填）
	省        市

	居住证号码：
社保缴纳五年
	
	

	□ 实物配租承租项目、房号：                                                         。   
□ 租赁补贴           □ 轮候

	二、 现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婚姻 状况
	是否鲤城区户籍
	是否在鲤城区工作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本人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紧急
联系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注：紧急联系人是指除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以外可联系的人员。 1人户申请，必须填写此栏；其他申请家庭可选填。

	三、 家庭收入、资产情况

	姓名
	工作单位
	年可支配收入
（元/年）
	车辆情况
	家庭对外投资情况

	
	
	
	车牌号
	□无     □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注册资金

	
	
	
	品牌
	

	
	
	
	购置价
	

	
	
	
	购置发票号
	

	资格复核之月前 12 个月
家庭可支配总收入（元）
	
	家庭净资产（元）
（包括房产价值、车辆、存款、有价证券、公积金余额等）
	


	四、 家庭住房情况

	（一）是否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是    □否（如选是，须填写以下住房情况明细；如选否，则无须填写）

	地  址
	产权人
	房屋总建筑
面积（㎡）
	占有份额
（%）
	占有建筑面积（㎡）

	
	
	
	
	

	（二）是否有住房被拆迁：□是    □否（如选是，须填写以下住房情况明细；如选否，则无须填写）

	地  址
	是否属
自有产权住房
	建筑面积
（㎡）
	补偿方式
	安置地址
	安置建筑面积（㎡）
	是否回迁

	
	
	
	□货币补偿
□房屋产权调换
	
	
	

	（三）其他情况：                                                                        。

	五、各类特殊保障群体（可多选）

	□ 60岁以上老年人
□ 有未成年人的家庭
□ 多子女家庭

	□ 残疾人 
□ 优抚对象
□ 困境儿童家庭
	□ 环卫工人
□ 青年教师
□ 青年医生
	□农民工
□ 家政从业人员
□ 公交行业职工
	  □ 消防救援人员
□ 见义勇为等各类先进模范人物

	六、申请家庭具结书

	本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已阅读了填表须知，同意由鲤城区住房保障部门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存档，同时授权贵单位到相关单位进行核实审查，并承诺遵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泉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规定》、省住建厅等16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七条措施》（闽建住〔2021〕6号）、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租房租后管理的通知》（闽建住〔2023〕10号）文件及相关通告、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签名捺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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